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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清(188l一1955) 又名培之，周原乡文广村人，清末庠生。民国时，曾任区

长、联保主任、小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宝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王任俱家村小学校长时，国民党四十二师遣兵在周原第三村

催逼草料，借此敲诈勒索民众，并绑去乡长张子康严刑拷打，县府出面调处，四十二师

拒不放人。王不畏强暴，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省分会控告，终

使张子康得释，四十二师调离本县，一连副被撤职查办。

民国二十九年(1940)，王外甥付执中(中共地下党员)推荐焦世雄、吴巧云(女)、

南毓秀(女)(均中共党员)来其校任教，因该校教师满员，王慷慨让出本人月薪。后又

与乡公所交涉，解决了两人工资及工作问题。民国三十一年．(1942)，焦世雄等人革命活

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王闻讯后即让焦等人安全转移。当省党部派米志忠到该校缉捕

追问时，王从容回答：“焦世雄等人年轻好事，影响教学，已于一星期前解聘离职，我患

病居家，不知去向。”米只得悻悻而去。是年冬，王任宝鸡县俱家村田赋稽征分处主任，

管理周原、慕仪、淠水三乡田赋稽征工作。一次，管理员因事找王，见其全家吃的高粱

面，便说：“不曾想你管粮万石，竟吃高粱面。我把库粮叫人先送一车给你吃着，日后再

还。”王严肃地说：“人有权，不能胡作非为，做官清廉，方为正理。仓库的小麦是国家

的，我个人一粒也不能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当选为宝鸡县副县长。千河东岸的产西、陈家崖与西岸

的王家崖、底店村，常为打坝筑堤、漫滩争地发生殴打，甚至伤及人命。1950年，矛盾

再次激化，东西两岸各聚众千余械斗，县公安局、法院派员制止，未果。县政府派王亲

往处理。王至后，详察地形，了解情况，恳请双方座谈，分清是非。经反复协商，终于

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1955年，王病逝于副县长任内，年七十有四。

王和亭(1882—1955) 名履中，晁峪乡晁峪村人。幼好学，年十五，中秀才，曾

历任教员、《新秦日报》编辑、省议员、县长、旅长等。

民国三年(1914)，王应考为留日学生，主攻法律。同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

注意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对改变我国落后面貌报有强烈愿望。回国后，在西安

任《新秦日报》编辑期间，大力宣扬孙中山的革命学说。

民国十二年(1923)，宝鸡成立天足会，提倡天足。初时，群众对放足顾虑重重。担

心大足女子找不到婆家，故多有抵制。王率先让自己女儿放足，且为子订大足女子为媳。

时晁峪无学校，王各方联系，竭力筹划，终至办起山区第一所公立小学。

民国十九年(1930)，王被甄寿珊委任为旅长，主持收编本县刘瑞、赵志杰等民团暗

匪，维护地方治安。民国二十六年(1937)王回宝鸡任救济院院长，办理社会救济，曾

收养鳏寡孤独一百多人。

1955年5月2日，王病逝，年73岁。

张仲连(1874—1947) 慕仪乡孙家村人。祖上曾有人做过道台，后家道中落。张

幼时，在虢镇杨尉酒店当伙计，生性厚道，精酿酒。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大饥，生意萧条，张被店主辞退。至家，祖孙相见，其祖

流泪说：“回来好，咱爷孙饿死在一起也罢。”后爷孙靠吃草根树皮熬过荒年。饿魔教育




